
苏经信信用 匚2017〕 8号

关于对 ⒛14年度信用管理贯标和市级示范

企业开展复审的通知

各市、区经信委 (局 ),姑苏区经科局,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

高新区经发局:

根据省信用办 《
“
十三五

”
期间深入推进全省企业信用管

理贯标和示范创建工作实施意见》精神和省、市工作部署,决

定组织各市、区对相应年度信用管理贯标企业和市级示范企业

开展复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复审对象

全市范围内 2014年度信用管理贯标企业和市级示范企

业,均需参加本次复审。 ∶

二、工作组织

信用管理贯标企业和市级示范企业复审工作由市信用办

负责组织,委托各 、区信用办具体实施。复审材料由各 (县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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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区经信委 (局 )汇 J总 并进行初审,于 10月 31日 前报市信

用办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(一 )贯标企业

对 2014年度通过验收并取得省信用管理贯标证书的企

业,由各市、区信用办负责对其进行复审,重点审查企业三年

内的信用情况。对于存在较重或者严重失信记录的企业,督促

其限期整改。

(二 )市级示范企业

1.复审企业需开展内部自评并撰写 《企业信用管理内部

自评报告 (三年 )》 ,报告内容主要包括:企业信用管理部门岗

位和人员配置情况、执行信用标准情况、建立并执行企业信用

管理制度情况、建立并执行企业自身诚实守信评价指标体系情

况、制定并执行针对客户信用行为的评价指标体系情况、制定

并执行符合政府信用监管的措施情况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及

改进意见。

2.复审企业填写附件 1《苏州市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复审

申请表》(交 区、县经信部门初审盖章 ),并提供相应佐证材料。

3.各市、区信用办对复审企业三年的信用情况进行审查。

四、结果应用

复审合格的企业,予 以保留示范企业称号并继续享受相应

优惠政策。复审不合格的示范企业,需 限期整改,整改期间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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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使用示范企业称号。限期整改到位的企业,视同合格;整改

不到位的企业,予 以公示撤销示范企业称号并不再享受相应待

遇和政策。

联系人:徐 铮, 范佳燕

联 系 电 话 :6“ 16”5, 6“ 16”5(Fax)

附件:1。 《苏州市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复审申请表》

2.《⒛14年度苏州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名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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